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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钱塘区教育局
杭州市钱塘区财政局

文件

钱塘教〔２０２２〕６０ 号

区教育局　 区财政局

关于印发杭州市钱塘区民办教育发展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现将《杭州市钱塘区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杭 州 市 钱 塘 区 教 育 局　 　 杭 州 市 钱 塘 区 财 政 局

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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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钱塘区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　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社会力

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 （浙政发〔２０１７〕

４８ 号、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办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

意见（试行）》（杭政函〔２０１６〕２１ 号）等有关精神，充分发挥民办教

育发展专项资金的扶持和引导作用，不断优化民办教育发展政策

环境，进一步促进杭州市钱塘区（以下简称“我区”）民办教育持续

健康发展，参照 《杭州市市级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

（杭财教 〔 ２０２１〕 ２２ 号），结合我区民办教育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　 杭州市钱塘区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专

项资金）根据“促进发展、量力而行、必要必需”的原则，实行动态

调整，在区级教育资金中统筹安排。

第三条　 专项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部门预算。 主要来源：

（一）区级财政教育资金；

（二）国家、省、市未指定具体用途或项目的各类民办教育奖

励补助资金；

（三）其他收入。

第四条　 区教育局负责我区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的分配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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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 根据年度核评结果，按程序拨付资金；做好专项资金使用情况

的监督、绩效评价和信息公开等工作。

区财政局负责按规定将区级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纳入预算

管理；对区教育局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，指导开展全过

程预算绩效管理。

民办学校负责做好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的申报、资金使用

管理等工作，确保专款专用；按要求落实绩效管理要求，主动接受

区有关部门的监督、检查和审计。

第五条　 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具备办学条件、经县级以上教育

主管部门批准设立且考核合格的以下几类民办学校：

（一）区级民办非营利性学历教育学校；

（二）区管民办非营利性高中段学校；

（三）区级民办非营利性幼儿园；

（四）其他经区政府同意的扶持对象。

第六条　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：

（一）改善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；

（二）补助民办学校教师专业发展项目；

（三）支持民办学校教学研项目；

（四）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；

（五）其他经区政府同意的项目。

第七条 　 在对民办学校规范办学进行考核评估 （以下简称

“核评”）的基础上，由区财政以生均补助等方式补助、扶持民办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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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发展。

（一）生均经费补助。 按民办中小学、幼儿园新学年学籍人

数，以同类公办学校（含幼儿园，下同）上年度生均一般公共预算

教育事业费支出为依据（具体以在职人员经费、日常公用经费为依

据测算，下同）给予一定补助。 义务教育段学校补助基准比例不低

于 ３０％，学前教育、高中教育段学校补助基准比例不低于 ２０％。

（二）其他经区政府同意的专项补助。

第八条 　 建立对区内民办学校（幼儿园）生均教育经费补助

的核评机制。 自 ２０２１ 年起，区教育局每年组织实施对区内民办学

校上年度的核评。 每年 ３ 月底前，各民办学校按核评要求对上年

度办学情况进行自评打分，并将评分情况及专项补助资金的使用

情况等资料报送区教育局；由区教育局负责对民办学校自评情况

进行核评。

考核按百分制实施，学校生均补助经费实得额 ＝ 新学年学籍

数×规定的生均经费补助标准×核评等次系数（核评等次 Ａ 等系数

为 １．０，核评等次 Ｂ 等系数为 ０．９，核评等次 Ｃ 等系数为 ０．７５，核评

等次 Ｄ 等系统为 ０．６）。 核评细则由区教育局另行制定。

对核评不合格的（核评等次为 Ｅ 等），不享受财政补助。

第九条　 民办学校补助资金拨付

（一）生均补助经费由区教育局根据核评结果拨付到各民办

学校；

（二）其他经区政府同意的专项补助按区财政相关规定拨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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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　 民办学校应建立健全民办教育专项经费使用管理的

内控制度和监督机制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和安全有效使用，不得截

留、挤占、挪用，不得支付罚款、捐款、赞助、投资等。

第十一条　 区教育局、区财政局应依法对专项资金管理活动

进行监督。 对于挤占挪用、弄虚作假套取资金等行为，将按照《财

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。

第十二条　 民办学校要对专项资金进行全过程绩效管理，科

学设置绩效目标，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自评。 区教育局要对

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资金使用情况实行“双监控”，发现

问题要及时纠正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第十三条　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正式实施，国家和省、市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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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钱塘区教育局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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